附件四
委托书

    由于          本人不能到场，现委托             ，身份证号码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以               的名义前来办理坐落于株洲市天元区泰山路1568号         栋        号的房屋相关商品房分户证手续。受委托人以委托人名义签署的相关文件，委托人均予以承认。
    委托期限至上述委托事项办理完毕为止。
房屋共有情况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委托人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